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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刊登公司
	刊登公司：
	聯絡人：
	職稱：

	
	E-Mail：
	電話：           分機：
	傳真：

	優惠試刊價
	優先排序期間/類別

刊登1個類別

刊登2個類別

 1周
方案A：800元

方案B：1600元

 2周
方案C：1500元

方案D：3000元



	刊登內容
	請填寫您欲優先排序之案件編號及刊登方案

案件編號或案件名稱
試刊優惠方案
□方案A：800元 □方案B：1600元 □方案C：1500元 □方案D：3000元
□方案A：800元 □方案B：1600元 □方案C：1500元 □方案D：3000元


	發票開據
內容
	發票抬頭：
	統一編號：

	
	發票地址：

	
	通訊地址：

	
	發票聯式：○二聯式-託管　○二聯式-捐給創世基金會　○二聯式-索取　○三聯式

	
	發票會在付款完成後開立，若您選擇二聯式發票，建議付款時您可選擇將發票託管，待發票中獎，將有專人通知並掛號寄送給您。您亦可於付款後至會員中心索取(已捐贈、已索取的發票除外)，詳情請上104外包網www.104case.com.tw/invoice_info.cfm參考「財政部電子發票說明」。若您選擇開立三聯式發票，則採一般信件寄送方式，不採取發票託管措施。

	繳款方式

<請勾選付款方式>
	□ 郵局劃撥
	劃撥帳號：18864338
	戶名：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
	□ 銀行電匯
帳戶：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新店分行
銀行及分行代號：017    帳號：046-090-1044-2
	

	
	□ ATM轉帳
	銀行及分行代號：012 
★索取二聯式發票，帳號：152 +個人身分證字號(11碼)
（身份證字號第一碼英文字，請依序編碼A:01, B:02, C:03... Z:26）

★索取三聯式發票(需開立統編)，帳號：152 +000 +統一編號(8碼)

	
	□ 傳真刷卡
	《信用卡付款人僅限刊登人之本人、公司負責人、或承辦人》
＊持卡人簽名(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符)：                   
持卡人同意授權104人力銀行-外包網使用下列卡號，刷卡扣款NT$           ___元。

卡號：        __--__        --        ___--        ___  

有效期限至：        月／西元            年

信用卡種類： □VISA □Master □JCB

	刊登同意書條款
	1、刊登人保證其係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仍繼續營業合法之公司，刊登人須以真實無偽之方式填寫公司資料表。個人刊登者以個案處理。
2、刊登期間內，刊登人不得無故提前終止本契約，且於案件優先排序的刊登期間，找到適合接案人選並關閉案件，刊登人同意104外包網無須退還已收之刊登費用。
3、刊登期間內，刊登人保證其廣告內容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，且無違反公平交易法、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。若有上述情況發生，104外包網有權終止本契約，停止刊登且不退費。刊登人與接案會員就刊登內容發生爭執時，應由當事人自行依法處理及負擔，若因此導致104外包網受損害，刊登人應負賠償責任。
4、刊登人明瞭104外包網僅提供案件刊登服務，104外包網不保證刊登人於刊登期間內一定尋得接案主。
5、本契約之傳真本視為正本。
6、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而有涉訟之必要時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7、當刊登人填具回傳104外包網時，即視為刊登人已為刊登之請求使發生效力。但104外包網保留是否接受刊登人刊登之權力。
	請蓋公司章 或 承辦/刊登人簽章

	
	
	

	
	
	繳費憑證黏貼處

	
	
	


（以下欄位由104外包網客服專員填寫）
	進單日期：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委託單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委託單號：


104人力銀行  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19-1號10樓    Tel: (02) 2912-6104    Fax: (02) 2917-7217 （2011.02.08版）
案件優先排序刊登委託單





刊登人填寫完成後，請傳真至 (02)2917-7217 104外包網 收


我們將有專人回電與您確認，如有任何問題請洽02-2912-6104轉8658 謝謝您！





郵局劃撥及銀行電匯明細表


付費明細表





請黏貼於此處





價格方案皆以1個案件為單位【優先排序刊登日期將由業務人員為您安排】








